银  川  市  金  凤  区
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文件
银金就创发〔2022〕13 号

关于金凤区2022年第一批公益性岗位

指标分配的通知

各镇（街道）、各部门（单位）：

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下达2022年全区就业创业工作目标任务》要求，分配给金凤区城镇公益性岗位105人，期限为3年。现通知如下:

城镇公益性岗位。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具有金凤区户籍、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有就业需求、处于无业状态的城乡劳动者，持有《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的下列就业困难人员：

（一）城镇长期失业人员:指登记失业连续6个月(含6个月)以上的失业人员；
（二）就业困难的高校毕业生:指区内外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院校、技师学院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毕业生；

（三）零就业家庭人员:指以家庭为单位,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家庭成员均进行了失业登记的人员；

（四）残疾人员: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且持有残疾证明的人员;

（五）部队随军家属:指经军队师(旅)级单位政治机关批准持有随军家属手续,失业的现役军人配偶;

（六）复员退伍军人:指已退出现役,失业的复员退伍军人;

（七）失地农民:指具有宁夏户籍，家庭承包地全部被征用或者人均耕地川区在0.5亩以下、山区在0.8亩以下的农民；

（八）进城务工人员：指在我区务工6个月以上且在城镇办理了居住证、处于失业状态的进城务工农民；

（九）戒毒康复人员：指登记失业6个月以内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戒毒康复人员；

（十）刑满释放人员：指登记失业6个月以内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社区矫正人员；

（十一）社区矫正人员：指在社区矫正期内登记失业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社区矫正人员；

（十二）低保家庭人员：指正在享受低保待遇并已进行失业登记人员。

公益性岗位聘用工作按照“严格对象界定,严格审批程序”的原则,必须严格落实个人申请、基层推荐、媒体公示、组织审定等程序,切实发挥公益性就业岗位的援助作用,真正达到为民办实事的目的。请各单位及时做好聘用手续，所有公益性岗位人员统一于6月份上岗。各镇（街道）办事处将分配的公益性岗位指标与各主管业务部门的业务工作岗位统筹安排。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需至少安置一名公益性岗位人员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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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金凤区2022年公益性岗位聘用程序
公益性岗位聘用工作采取“面向社会、自愿报名、部门审核”的方式进行，根据相关规定对各单位聘用公益性岗位人员聘用程序规定如下：

一、新增人员聘用程序

拟聘用为公益性岗位的人员，须持有本人申请、身份证原件、《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原件、招收（转入）职工登记备案表和各类困难人员必备证明材料如残疾证、低保证、零就业家庭认定、“4050”人员认定等相关材料以及经居住地社区审核、公示材料，经用人单位初审后，报金凤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审核，持统一的《公益性岗位上岗通知书》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续并到人社局进行合同备案。合同期限与指标日期一致，合同签订后用人单位及时安排人员上岗，并遵循“谁用人谁管理”的原则，按照相关规定严格管理。

调整人员聘用程序

工作期间需人员调整的，用人单位要及时提交书面说明报金凤区就业创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备案，同时办理解聘人员手续。接替上岗人员按照新增或续聘人员程序办理上岗录用手续。所有手续必须在7日内办结,不得拖延否则造成后果将由用人单位承担。


